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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1年2月7日

（2021）浙0206民初367号
张文北（公民身份号码：2301251969****

3355）：本院受理原告李景成与被告张文北修理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
告欠款1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
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
聚区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1年5月10日13时10分在本院梅山产业
集聚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6民初5696号

王振东（公民身份号码:4526291995****
2412）、杨昌义（公民身份号码:4526291995****
1848）：原告宁波市乐沃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
王振东、杨昌义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06民初
56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振东应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市乐沃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按揭贷款垫付11488.03元以及相
应的资金占用利息（以11488.03元为基数，自2020
年5月26日起按年利率1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二、被告杨昌义对被告王振东上述第一项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
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
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87元，减
半收取43.5元，由被告王振东、杨昌义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
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34号

刁健（公民身份号码：5115251987****4059）：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
分行与被告刁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无
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
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34000
元、利息559.38元、罚息复利5806.8元，暂合计为
40366.18元（拖欠罚息复利暂算至2020年6月15
日，此后的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计付至实际付款之
日）；2、被告向原告支付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200
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21年4
月2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8号

东阳市德堡壁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雪磊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东阳市德堡壁纸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原告宁波雪磊贸易有限公司诉请：1.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74644.9元，并赔偿以274644.9
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的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
失；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
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决
定由审判员谭文博进行独任审理。本院定于2021
年5月14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1民初4005号

夏云凯：本院受理原告刘敏与被告夏云凯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和开庭
传票。原告刘敏的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偿还原告借
款398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毛益波
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1年4月29日9时在本院第
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10565号

王洪斌：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佰恩紧固件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82
民初1056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王洪斌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慈溪市佰恩紧
固件有限公司货款54107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9211元，减
半计收4605.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225元，均由被告
王洪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至本院逍林人民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12078号

郑力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湾新区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通知书、
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21年4月
2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12011号

吴顺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通知书、证
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21年4月26
日9时21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62号

操进虎：本院受理原告岑利尚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
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
依法转为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谢飞娜独任审理，定于
2021年4月26日9时30分在本院逍林人民法庭第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希你方准时到庭参加诉
讼，若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82号

王彭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通知书、证
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21年4月26
日上午10时2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1号

杨波：本院受理的原告林海珍诉被告彭清勇、杨
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
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代理须
知、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并定于2021年4月27日9时00分在本院范市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73号

张如意：本院受理原告成冠锋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
举证通知书、裁定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原告起诉要求你支付
货款16336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自本公告送达
次日起十五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孙红莲独任审
理。本院定于2021年4月28日9时30分在慈溪市
人民法院逍林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审理本案。
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67号

赵学锋：本院受理原告潘建丰诉你加工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
举证通知书、裁定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原告起诉要求你支付
加工款3772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自本公
告送达次日起十五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孙红
莲独任审理。本院定于2021年4月28日8时30
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逍林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
公开审理本案。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736号

陈勇：本院受理原告林伟群诉被告陈勇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网
上查询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调解建议书等诉讼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1年4月29日9时30分在本院范市人民
法庭第三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737号

顾月新：本院受理原告林伟群诉被告顾月新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
知、网上查询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调解建议
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29日9时在本院
范市人民法庭第三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12167号

侯朝强、武秀娟：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白沙路蔡
启文广告工作室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等诉讼
文书。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你们支付货
款12120元。自公告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

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4月19日9时在本院浒山
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75号

叶有欢：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叶有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第三天上午9点（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机关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63号

东莞市永东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慈星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东莞市永东服饰有限公司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庭审网络
直播规定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三天上午9点（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机关第十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476号

李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通知书、证
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21年4月26
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472号

潘安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通知
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
2021年4月26日上午9时4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666号

刘小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
与刘小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
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原告诉请：一、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归还
原告借款本金3214.9元、罚息、复利1166.07元（罚
息、复利暂计算至2020年11月24日），并从2020年
11月25日起按合同约定支付罚息、复利，至实际清
偿日止；二、请求法院判令本案律师代理费2500元
由被告承担；三、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04月28日在本院第十三号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1民初8423号

黄骅市中良注塑机经销部：原告宁波瑞亿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与被告黄骅市中良注塑机经销部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81
民初843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黄骅市中良注塑机经
销部支付原告宁波瑞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样机款
56800元，并支付自2020年10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
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
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本案案件受理费1220元，减半收取610元，由
被告黄骅市中良注塑机经销部负担。款限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1民初7471号

彭雪芳：本院受理的原告石承栋与被告彭雪芳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0）浙0281民初7471号民事判决书：
一、被告彭雪芳赔偿原告石承栋医疗费83664.09元、
误工费44497.83元、护理费7026.77元、后续治疗费
6000元、交通费1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300元、
营养费1800元、残疾赔偿金259544元、鉴定费1400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以上合计417232.69
元的40%计166893.08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石承栋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4480元，减半
收取2240元，由原告石承栋负担421元，被告彭雪芳

负担1819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95号

张培轩：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余姚市支行与被告张培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进行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及开
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请:1.被告归还借款本金
81600元，利息3930.26元（计算至2020年10月17
日），并支付从2020年10月18日起至借款全部还清
之日止的按合同约定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2.本案
律师代理费4000元由被告承担；3.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指定
的举证期至开庭之前，逾期视为放弃举证的权利。
本案由审判员密锜淋独任审判，并定于2021年4月
26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民初246号

广州凌丰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铜仁市碧江区旺
群五金批发部、广州凌丰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温州英
腾电气有限公司、郑义辉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民初2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8404号

吴贵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龙慕酒吧有限公司
与被告吴贵生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302民
初840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8405号

郑文利: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龙慕酒吧有限公司
与被告郑文利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302
民初840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8917号

应有泉：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龙慕酒吧有限公司
与被告应有泉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302
民初891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111号

周建亮：本院受理的原告何秀敏与被告周建亮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
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
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27
日9时00分在本院梧田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6447号

鲁作魁：本院受理的原告江银余与被告鲁作魁
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浙0304民初64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8852号

温州润鹏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
市瓯海娄桥温佩鞋材厂与被告温州润鹏鞋业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27日14时30分
在新桥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271号

王玉娥：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爱森织带有限
公司与被告王玉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27
日15时30分在新桥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495号

李连芬、陈奕南、潘小军：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庭
碧与被告李连芬、陈奕南、潘小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审理阶段系列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1年4月26日14时30分在新桥法庭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6237号

李清波：原告李兴龙与被告李清波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4民初

623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164号

吴明堆、李德运：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凯宏鞋业有
限公司管理人诉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庭
前调解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26日
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162号

徐懿芳、姚伯林：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韵懿快递有
限公司与被告徐懿芳、吴雪丹、姚伯林追收未缴出资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4
月22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163号

徐懿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韵懿快递有限公司
与被告徐懿芳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1年4月22日下午15时30分在本院第十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168号

王代伟、胡建龙、张斌：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利万
利家具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与被告王代伟、胡建龙、张
光强、张斌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
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
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22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01号之二

因瑞安市速腾泵业有限公司管理人依法执行本
院裁定认可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其在最后分配完
结破产财产后，已及时向本院提交破产财产分配报
告，并提请本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本院认为，管理
人终结破产程序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
于2020年4月10日裁定终结瑞安市速腾泵业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1民破71号之二

因温州市吉本机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管理人依法
执行本院裁定认可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其在最后
分配完结破产财产后，已及时向本院提交破产财产
分配报告，并提请本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本院认
为，管理人终结破产程序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
定，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裁定终结温州市吉本
机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5216号

施林旺、陆旭叶、施秀萍、吴应东：本院受理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公司与施林旺、陆
旭叶、施秀萍、吴应东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
0382民初521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7504号

吴敏达：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市支行与浙江裕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吴定木、
黄春芬、吴敏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
初750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3810号

陈彩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乐清支公司与被告郑文建、童晓洁、陈彩
莲、王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382民初381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83民初5544号

朱锡武：本院受理原告刘林新诉被告朱锡武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浙0483民初554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桐乡市人民法院


